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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會計處理及業務財務資料陳報辦法部分

條文及第四條附件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辦理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

保險人應於現行會計制度

之會計項目項下，加註本保

險之險名，並分別按簽單年

度，訂定明細子目，與原有

其他明細子目並列，於會計

項目下立於同等地位。 

第二條 辦理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

保險人應於現行會計制度

之會計科目項下，加註本保

險之險名，並分別按簽單年

度，訂定明細子目，與原有

其他明細子目並列，於會計

科目下立於同等地位。 

參照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及會計實務用語，將科目修正為

項目。 

 

第三條 本保險應增設明細

子目之會計項目如下： 

一、保費收入、再保費收

入、再保費支出、未

滿期保費準備淨變

動、利息收入、透過

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

損益、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之已實現

損益、保險賠款與給

付、理賠費用支出、

再保賠款與給付、攤

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賠款準備淨變動、特

別準備淨變動、手續

費支出、安定基金支

出、業務費用、管理

費用等與本保險有關

之損益及各項投資評

價項目。 

二、現金、銀行存款、約當

現金、應收票據、應

收保費、應攤回再保

賠款與給付、應收再

保往來款項、其他應

第三條 本保險應增設明細

子目之會計科目如下： 

一、保費收入、再保費收

入、再保費支出、未

滿期保費準備淨變

動、利息收入、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

評價損益、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

益、保險賠款與給

付、理賠費用支出、

再保賠款與給付、攤

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賠款準備淨變動、特

別準備淨變動、手續

費支出、安定基金支

出、業務費用、管理

費用等與本保險有關

之損益及各項投資評

價科目。 

二、現金、銀行存款、約當

現金、應收票據、應

收保費、應攤回再保

賠款與給付、應收再

保往來款項、其他應

收款、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分出未滿期保

一、 參照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及會計實務用語，將

科目修正為項目。 

二、 參照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十二條規定，將第

一項第一款之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修

正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

損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之已實現損益修正為透過

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已實現

損益。 

三、 參照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九條規定，將第一

項第二款之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修正為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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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分出未

滿期保費準備、分出

賠款準備、暫付及待

結轉款項、其他資產

等與本保險有關之資

產項目。 

三、應付票據、應付保險

賠款與給付、應付再

保賠款與給付、應付

佣金、應付再保往來

款項、其他應付款、

應付費用、未滿期保

費準備、賠款準備、

特別準備、暫收及待

結轉款項、其他負債

等與本保險有關之負

債項目。 

費準備、分出賠款準

備、暫付及待結轉款

項、其他資產等與本

保險有關之資產科

目。 

三、應付票據、應付保險賠

款與給付、應付再保

賠款與給付、應付佣

金、應付再保往來款

項、其他應付款、應

付費用、未滿期保費

準備、賠款準備、特

別準備、暫收及待結

轉款項、其他負債等

與本保險有關之負債

科目。 

第五條 保險人應就本保險

各種業務及管理費用區分

為直接費用及共同費用分

攤。 

直接費用係指專屬經

營本保險所發生可直接歸

屬之費用；無法直接歸屬於

本保險之費用而需與其他

保險共同分攤者稱為共同

費用。 

保險人應將共同費用

分攤方式納入內部管理系

統並作成紀錄，於編列報表

時，確實計算本保險之共同

費用。 

前項分攤方式應符合

一致性原則，主管機關於必

要時得要求保險人提供分

攤方式。 

本保險推廣費用、精算

及研究發展費用、查詢服務

費用及資訊傳輸費用四

項，採應計基礎於每月底分

別以下列明細項目及應付

費用入帳，並於支付時沖銷

第五條 保險人應就本保險

各種業務及管理費用區分

為直接費用及共同費用分

攤。 

直接費用係指專屬經

營本保險所發生可直接歸

屬之費用；無法直接歸屬於

本保險之費用而需與其他

保險共同分攤者稱為共同

費用。 

保險人應將共同費用

分攤方式納入內部管理系

統並作成紀錄，於編列報表

時，確實計算本保險之共同

費用。 

前項分攤方式應符合

一致性原則，主管機關於必

要時得要求保險人提供分

攤方式。 

本保險推廣費用、精算

及研究發展費用、查詢服務

費用及資訊傳輸費用四

項，採應計基礎於每月底分

別以下列明細科目及應付

費用入帳，並於支付時沖銷

參照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及會計實務用語，將科目修正為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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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推廣費用應以業務費用

－廣告費－強制險推廣

費用明細項目入帳。 

二、精算及研究發展費用應

以業務費用－研究發展

費－強制險精算及研究

發展費用明細項目入

帳。 

三、查詢服務費用應以業務

費用－郵電費－強制險

查詢服務費用明細項目

入帳。 

四、資訊傳輸費用應以業務

費用－郵電費－強制險

資訊傳輸費用明細項目

入帳。 

之： 

一、推廣費用應以業務費用

－廣告費－強制險推廣

費用明細科目入帳。 

二、精算及研究發展費用應

以業務費用－研究發展

費－強制險精算及研究

發展費用明細科目入

帳。 

三、查詢服務費用應以業務

費用－郵電費－強制險

查詢服務費用明細科目

入帳。 

四、資訊傳輸費用應以業務

費用－郵電費－強制險

資訊傳輸費用明細科目

入帳。 

第十條 保險人辦理本保險

所持有之資金，除應收未收

及依法墊付者外，應帳列為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並按

公允價值衡量後之金額填

報。但以存款方式存放於金

融機構及投資日起三個月

內到期或清償之資金，不在

此限。 

前項所稱資金，指本保

險之各種準備金、應付款

項、暫收及待結轉款項。 

第十條 保險人辦理本保險

所持有之資金，除應收未收

及依法墊付者外，應帳列為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並按公

平價值衡量後之金額填

報。但以存款方式存放於金

融機構及投資日起三個月

內到期或清償之資金，不在

此限。 

前項所稱資金，指本保

險之各種準備金、應付款

項、暫收及待結轉款項。 

一、 參照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九條規定，將第一項

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修正

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二、 參照現行保險業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及會計實務用

語，將第一項之公平價值修

正為公允價值。 

 


